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电价表
（执行时间：2026年2月）

用电分类 电压等级
电量电价

（元/千瓦时）

其中： 分时电量电价（元/千瓦时） 容（需）量电价

代理购电价格
上网环节线损费

用
输配电价 系统运行费用

政府性基金及附

加
其他 高峰时段 平时段 低谷时段

最大需量 变压器容量

（元/千瓦

·月）

（元/千伏安·

月）

工商业用电

单一制

不满1千伏 0.844055 

0.378490 0.017925 

0.258900 

0.135414 

0.051825 

0.001501 

1.023380 0.844055 0.664730 

1~10千伏 0.831355 0.246200 0.051825 1.010680 0.831355 0.652030 

35千伏 0.811555 0.226400 0.051825 0.990880 0.811555 0.632230 

两部制

1~10千伏 0.722755 0.147600 0.041825 0.902080 0.722755 0.543430 38.7 24.2 

35千伏 0.680555 0.105400 0.041825 0.859880 0.680555 0.501230 37.3 23.3 

110千伏 0.652855 0.077700 0.041825 0.832180 0.652855 0.473530 34.2 21.4 

220千伏 0.603955 0.028800 0.041825 0.783280 0.603955 0.424630 32.0 20.0 

注: 1.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第三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23〕526号）的规定，用户电度用电价格由代理购电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
性基金及附加组成。

    2.上表所列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均含农网还贷资金，其中：两部制用电1.5分钱，其他各类用电2.5分钱；均含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0.1125分钱；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0.62分
钱；除居民生活用电、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1.9分钱和地方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0.05分钱。
     3.峰谷分时电价按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执行1.5倍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电价表
（执行时间：2026年2月）

用电分类 电压等级
电量电价

（元/千瓦时）

其中： 分时电量电价（元/千瓦时） 容（需）量电价

1.5倍代理购电

价格

上网环节线损费

用
输配电价 系统运行费用

政府性基金及附

加
其他 高峰时段 平时段 低谷时段

最大需量 变压器容量

（元/千瓦

·月）

（元/千伏安·

月）

工商业用电

单一制

不满1千伏 1.033300 

0.567735 0.017925 

0.258900 

0.135414 

0.051825 

0.001501 

1.302288 1.033300 0.764312 

1~10千伏 1.020600 0.246200 0.051825 1.289588 1.020600 0.751612 

35千伏 1.000800 0.226400 0.051825 1.269788 1.000800 0.731812 

两部制

1~10千伏 0.912000 0.147600 0.041825 1.180988 0.912000 0.643012 38.7 24.2 

35千伏 0.869800 0.105400 0.041825 1.138788 0.869800 0.600812 37.3 23.3 

110千伏 0.842100 0.077700 0.041825 1.111088 0.842100 0.573112 34.2 21.4 

220千伏 0.793200 0.028800 0.041825 1.062188 0.793200 0.524212 32.0 20.0 

注：1.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在无正当理由情况下改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拥有燃煤发电自备电厂、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暂不能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高耗能用户，其代理购电到户电
价由其他用户代理购电价格的 1.5倍、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组成。

    2.峰谷分时电价按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代理购电信息表
（执行时间：2026年2月）

单位：万千瓦时，元/千瓦时

名称 序号 明细 计算关系 数值

电量

1 代理工商业购电电量规模 1=2+3 172600 

2 其中：采购优先发电电量 2 44136 

3       采购市场化发电电量 3 128464 

电价

4 代理购电价格 4=5+6 0.378490 

5 其中：平均上网电价 5 0.358650 

6
      居民农业电价交叉补贴新增损益等(含代
理购电偏差电费）折价

6 0.019840 

7 上网环节线损费用折价
7=5×4.76%÷
（1-4.76%）

0.017925 

8 系统运行费用折价 8=9+10+11+12 0.135414 

9 其中：辅助服务费用 9 0.003964 

10       煤电容量电费 10 0.034366 

11       新能源机制电价差价结算电费 11 0.064476 

12       核电差价合约费用 12 0.032608 

13 其他折价 13 0.001501 

注：1.市场用户须承担居民农业电价交叉补贴新增损益等 (不含代理购电偏差电费）折价0.008881元/千瓦时、系统运行费用折价0.135414元/千瓦时以

及其他折价0.001501元/千瓦时；并按规定承担上网环节线损费用折价0.017925元/千瓦时。 

    2.上表中代理工商业购电电量为预测电量。按照代理购电信息公开要求，对代理购电工商业实际电量数据进行公开，2025年12月代理购电工商业用
户实际电量为22.7亿千瓦时。

    3.根据自治区能源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广西核电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实施方案等有关要求 ，自2026年1月起，核电执行差价合约机制，其差
价合约费用纳入系统运行费用分摊或分享 。

    4.其他折价是指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机制产生损益 ，由全体工商业用户按月分摊或分享。

    5.广西电网趸售地方电网（广西能源、百色能源等）电量，在自治区明确相关执行方式前，地方电网跨网购电的价格暂在原趸售价格的基础上加
2023年1月至2025年12月实际度电价差均值0.099754元/千瓦时，待明确相关政策后按政策执行。


